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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令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五

　　條、第五十六條、金融控股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申報與

　　揭露辦法第二條、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定之。

二、金融控股公司因法令規定彙整報送集團營運資料予主管機關及管理被

　　投資事業之需要，要求子公司將其業務資料及客戶資料等提供金融控

　　股公司建置資料庫，應依下述規定辦理：

　　（一）金融控股公司就子公司提供之業務資料及客戶資料等應保守秘

　　　　　密。對於客戶個人資料、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之運用

　　　　　，應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相關之書面保密

　　　　　措施，並將保密措施之重要事項以公告、網際網路等方式揭露

　　　　　。

　　（二）金融控股公司應與子公司簽訂保密協定，並應與授權得運用資

　　　　　料庫之員工，簽訂保密協定切結書。

　　（三）金融控股公司應確保資料傳輸之安全性，並對於資料庫之運用

　　　　　、維護、系統使用人員權限設定及產出表報之管理等事宜，訂

　　　　　定妥適之書面管理政策。

　　（四）金融控股公司運用資料庫之分析結果或產出表報，如涉及客戶

　　　　　個人資料、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應僅限於金融控股

　　　　　公司及原提供資料之子公司使用，且不得揭露予其他子公司或

　　　　　第三人，亦不得損害客戶相關權益。但於執行法律或法規命令

　　　　　所定義務或經客戶同意或其他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情形

　　　　　，得提供金融控股公司其他子公司使用。

　　（五）前述事項應列入金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項目。

　　（六）上開資料庫之使用倘涉及共同行銷目的之資料交互運用等情形

　　　　　，應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及相關法規函令辦理。

三、除前點規定之情形外，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得基於強化風險控管

　　目的而共享資料，並應參照本會「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規範辦

　　理。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九十三年九月十三日金管銀（一）字第０九三

　　八０一一五六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